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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　

問
題
的
提
出
及
本
文
旨
趣

　
　

二
十
四
史
的
各
代
正
史
雖
説
都
是
紀
傳
體
史
書
，
但
其
中
並
不
是
所
有
時

代
的
史
書
都
有
《
表
》。
比
如
漢
代
人
著
的
《
史
記
》
《
漢
書
》
中
有
表
，
但
是

自
班
固
（3

2

～9
2

）
《
漢
書
》
以
後
直
至
宋
代
歐
陽
修
（1

0
0
7

－1
0
7
3

）
《
新
唐

書
》
的
近
千
年
之
間
的
正
史
都
沒
有
《
表
》。
這
就
出
現
了
兩
個
問
題
：

　
　

第
一
，
為
什
麽
漢
代
人
發
明
並
特
別
重
視
史
表
，
而
此
後
近
千
年
之
間
又

不
重
視
呢
？

　
　

第
二
，
為
什
麽
十
一
世
紀
開
始
又
恢
復
了
《
表
》
的
體
例
，
甚
至
在
清
代

出
現
了
以
萬
斯
同
《
歷
代
史
表
》
為
代
表
的
補
表
學
問
呢
？

　
　

因
爲
第
二
個
問
題
不
屬
於
本
文
的
討
論
範
圍
，
所
以
這
裡
僅
圍
繞
第
一
個

問
題
提
出
一
個
觀
點
，
即
西
漢
中
期
司
馬
遷
創
造
史
表
，
以
及
東
漢
前
期
班
固

繼
續
編
寫
史
表
的
做
法
，
與
當
時
作
爲
書
寫
材
料
的
簡
冊
關
係
密
切
，
史
表
產

生
于
簡
冊
中
普
遍
使
用
的
各
類
『
表
』
；
而
當
簡
冊
等
書
寫
材
料
被
紙
取
代
之

後
，
一
部
分
的
表
與
文
章
合
併
，
一
部
分
的
表
與
圖
合
流
，
因
此
表
的
使
用
出

現
了
衰
退
。
這
裡
只
談
幾
個
問
題
：
與
戰
國
秦
漢
書
寫
材
料
相
關
的
『
表
』
形

式
、
對
所
謂
『
表
』
的
『
旁
行
邪
上
』
特
徵
究
竟
應
當
作
何
解
釋
、
出
土
資
料

中
所
見
用
於
查
閲
的
『
旁
行
』
表
格
、
用
於
推
算
的
『
邪
上
』
圖
表
、
秦
漢
表

的
特
徵
及
表
的
由
盛
而
衰
。

　
　

二　

與
簡
冊
形
狀
相
適
應
的
『
表
』

　
　

衆
所
周
知
，
中
國
古
代
在
甲
骨
文
、
金
文
之
後
，
從
前
五
世
紀
至
公
元
三

世
紀
戰
國
、
秦
漢
時
期
，
書
寫
材
料
主
要
是
竹
簡
、
木
簡
、
木
牘
、
絹
帛
，
其

中
又
以
竹
簡
、
木
簡
爲
主
。
從
東
漢
末
年
起
紙
張
的
使
用
才
逐
漸
得
以
普
及
。

　
　
　

戰
國
秦
漢
簡
牘
中
所
見
『
表
』
及
其
『
旁
行
邪
上
』
特
徰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�

馬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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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然
，
簡
的
使
用
絕
不
晚
于
戰
國
時
期
，
甲
骨
文
『
冊
』
字
的
字
形（

）

就
是
用
編
繩
將
竹
、
木
簡
編
聯
成
冊
的
形
狀
，
所
以
可
以
說
至
遲
在
殷
商
時
期

簡
已
經
成
爲
書
寫
材
料
了
。

　
　

從
戰
國
秦
漢
的
出
土
實
物
來
看
，
所
謂
『
冊
』
一
般
是
將
幾
十
支
甚
至
幾

百
支
竹
木
簡
片
用
二
至
五
道
繩
編
聯
成
冊
，
在
右
邊
一
根
簡
上
從
上
至
下
寫
完

之
後
，
繼
續
在
左
邊
一
根
簡
上
寫
。
從
出
土
簡
冊
的
字
跡
來
看
，
有
時
是
先
將

白
簡
編
成
冊
之
後
再
書
寫
，
好
處
是
可
以
避
開
有
編
繩
之
処
，
缺
點
是
寫
錯
了

不
易
改
正
；
所
以
書
寫
者
有
時
會
先
分
別
在
一
支
支
簡
上
寫
好
字
之
後
，
再
行

編
綴
成
冊
。

　
　

不
過
，
因
爲
竹
、
木
不
像
石
器
、
銅
鐵
器
那
樣
易
于
保
存
，
所
以
在
考
古

中
尚
未
發
現
周
代
以
前
的
實
物
簡
。
否
則
的
話
如
果
說
與
石
器
時
代
、
青
銅
器

時
代
、
鐵
器
時
代
並
存
着
一
個
竹
木
器
時
代
的
話
，
恐
怕
也
不
為
過
言
吧
。

　
　

正
是
由
於
簡
的
長
期
使
用
，
中
國
文
字
的
書
寫
方
式
主
要
是
適
應
竹
木
簡

的
細
長
條
形
材
料
而
書
寫
的
，
所
以
自
然
地
使
用
了
以
下
兩
種
書
寫
方
式
：

　
　

第
一
，
不
同
于
其
他
民
族
橫
寫
的
所
謂
『
直
下
』
的
縱
寫
方
式
。

　
　

 

第
二
，
利
用
竹
木
簡
編
聯
成
冊
時
形
成
的
縱
綫
（
簡
與
簡
之
間
的
縫
隙
）

與
人
爲
的
橫
綫
（
編
繩
等
）
交
叉
形
成
網
格
，
而
大
量
使
用
的
表
的
形
式
。

　
　
　

　
　

《
史
記
・
大
宛
列
傳
》
：
『
安
息
在
大
月
氏
西
可
數
千
里
。
…
…
畫
革
旁
行

以
為
書
記
。
』２

說
安
息
國
遠
在
西
方
（
伊
朗
高
原
）
，
那
裏
的
人
在
皮
革
上
橫
向

書
寫
作
爲
書
記
。
東
漢
人
韋
昭
（2

0
4

－2
7
3

）
在
解
釋
漢
代
中
國
人
與
外
國

人
在
書
寫
方
式
之
不
同
時
也
說
：
『
外
夷
書
皆
旁
行
，
今
扶
南
猶
中
國
，
直
下

也
。
』３

意
思
是
說
外
國
人
的
書
寫
都
是
橫
向
的
，
但
是
現
在
的
扶
南
（
今
日
柬

埔
寨
、
老
撾
、
越
南
、
泰
國
一
帶
）４

人
的
書
寫
卻
如
同
中
國
一
樣
，
是
自
上
而

下
縱
向
的
。

　
　

從
出
土
地
簡
牘
文
字
來
看
，
所
謂
『
直
下
』，
就
是
在
一
條
簡
上
從
上
向

下
地
書
寫
。
不
過
由
於
書
寫
材
料
通
常
不
是
一
支
簡
，
而
是
一
組
簡
，
即
由
繩

索
編
聯
成
冊
一
組
竹
木
簡
，
所
以
實
際
上
自
然
形
成
了
，
既
有
縱
綫
（
簡
與
簡

之
間
的
縫
隙
）
又
有
人
爲
的
橫
綫
（
編
繩
等
）
的
叫
做
『
冊
』
的
書
寫
材
料
。

這
種
具
有
交
叉
網
格
的
書
寫
材
料
，
就
是
今
天
使
用
的
劃
有
網
格
的
稿
紙
的
前

身
。
這
一
特
點
在
出
土
的
實
物
中
可
以
得
到
證
實
（
圖
一
）
。
總
之
，
書
寫
者

在
右
邊
一
根
簡
上
從
上
至
下
寫
完
之
後
，
繼
續
在
左
邊
一
根
簡
上
書
寫
，
就
是

一
種
『
直
下
』
的
方
式
。
另
外
，
從
馬
王
堆
帛
書
上
的
縱
橫
劃
綫
來
看
，
這
些

綫
顯
然
是
書
寫
者
爲
了
便
於
書
寫
事
先
劃
在
帛
面
上
的
（
圖
二
）
，
由
此
筆
者

推
測
這
是
在
模
仿
竹
木
簡
『
冊
』
的
天
然
形
狀
。
如
果
，
這
一
推
測
是
正
確
的
話
，

還
可
以
進
一
步
認
爲
在
上
古
簡
、
帛
、
紙
三
種
書
寫
材
料
之
中
，
『
簡
』
是
最

先
使
用
的
，
然
後
是
『
帛
』，
最
後
是
『
紙
』，
而
帛
、
紙
上
劃
綫
的
書
寫
形
式
，

應
該
是
來
自
于
竹
木
簡
『
冊
』
的
縱
綫
，
即
簡
與
簡
之
間
的
天
然
縱
綫
。
從
出

土
實
物
看
，
書
籍
、
法
令
、
文
章
通
常
使
用
這
種
書
寫
形
式
。
這
種
書
寫
形
式

後
來
在
紙
張
普
及
之
後
仍
然
沿
用
至
今
，
所
以
人
們
對
它
很
熟
悉
。

　
　

另
一
種
情
況
即
所
謂
『
表
』
的
形
式
。
『
表
』
的
本
意
是
表
面
，
尤
其
指

毛
皮
之
表
面
。
所
以
《
說
文
解
字
》
對
『
表
』
字
的
解
釋
是
：
『
上
衣
也
。
從
皮
，

從
毛
。
古
衣
裘
，
以
毛
為
表
。
』
即
『
表
』
字
的
本
義
是
表
裏
的
表
，
逐
漸
引
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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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
為
『
表
識
』
、
『
表
現
』
的
意
思
。
《
史
記
索
隠
》
註
解
《
三
代
世
表
》
時
說
：
『
應

劭
云
：
「
表
者
，
録
其
事
而
見
之
。
」
案
：
禮
有
表
記
，
而
鄭
玄
云
「
表
，
明
也
」。

謂
事
微
而
不
着
，
須
表
明
也
，
故
言
表
也
。
』
換
言
之
，
《
史
記
》
記
載
那
些
『
事

微
而
不
着
』
的
歷
史
現
象
時
，
採
取
了
排
比
零
散
細
微
事
物
（
包
括
人
物
）
之

間
連
帶
關
係
的
『
表
』
的
形
式
，
由
此
達
到
了
將
那
些
由
於
缺
乏
史
料
而
無
以

定
着
的
歷
史
現
象
有
了
相
對
固
定
的
時
間
位
置
和
人
物
關
係
。
當
然
，
這
只
是

『
史
表
』
的
功
能
。
那
麽
，
在
司
馬
遷
創
作
『
史
表
』
之
前
的
『
表
』
究
竟
是

什
麽
樣
子
呢
？

　
　

從
實
物
來
看
戰
國
秦
漢
時
期
『
表
』
的
製
作
，
是
相
當
依
賴
于
『
冊
』
的

天
然
竪
綫
條
和
人
爲
編
繩
的
橫
綫
的
，
而
且
可
以
明
顯
地
看
到
書
寫
者
根
據
需

要
隨
時
畫
一
些
橫
綫
，
使
其
與
天
然
的
竪
綫
交
叉
形
成
表
格
的
形
式
。
例
如
，

睡
虎
地
秦
簡
《
日
書
甲
種
》
中
有
一
組
題
爲
『
夢
』
的
占
夢
口
訣
表
（
圖
三
）５

。

其
形
式
為
：

　
　

第
一
條
（
一
三
背
）
簡
上
寫
有
題
目
和
如
何
祛
除
噩
夢
影
響
的
説
明
文
。

　
　

從
第
二
支
簡
（
一
四
背
）
至
第
一
一
簡
（
二
三
背
）
是
一
組
晝
綫
的
表
格
。

表
格
從
右
至
左
排
為
十
列
（
即
十
支
簡
）
，
從
上
至
下
分
爲
六
欄
，
共
計
六
十

格
（
包
括
空
白
格
）
。
從
照
片
上
可
以
明
顯
看
出
，
六
十
格
表
的
縱
綫
就
是
十

支
簡
的
簡
與
簡
之
間
的
縫
隙
，
而
在
構
成
六
欄
的
橫
綫
中
：
四
條
是
事
先
晝
上

的
墨
綫
，
三
條
（
最
上
、
最
下
、
中
間
）
利
用
了
上
、
中
、
下
三
條
編
繩
。
當

然
，
在
出
土
的
各
種
『
表
』
中
，
筆
者
也
發
現
書
寫
者
根
據
需
要
使
用
了
各
種

符
號
、
甚
至
空
白
來
表
示
橫
綫
的
情
況
。
例
如
圖
五
所
示
《
天
水
放
馬
灘
秦
簡

日
書
〔
乙
種
〕
》
諸
表
中
就
通
過
多
種
符
號
及
空
白
的
使
用
，
達
到
了
有
限
的

簡
冊
面
積
中
同
時
繪
製
幾
種
表
格
的
目
的
。

　
　

不
僅
如
此
，
在
馬
王
堆
帛
書
中
筆
者
也
發
現
了
與
此
簡
冊
表
格
類
似
的
手

繪
表
格
形
式
。
例
如
被
定
名
為
帛
書
《
陰
陽
五
行
》
甲
篇
（
或
稱
《
篆
書
陰
陽

五
行
》
和
《
式
法
》）
中
縱
橫
交
叉
的
朱
綫
底
格
（
圖
四
）
，
筆
者
認
爲
這
種
晝

綫
的
形
式
也
是
模
仿
了
簡
冊
的
表
格
形
式
。

　
　

總
之
，
筆
者
認
爲
由
於
戰
國
秦
漢
時
期
的
書
寫
材
料
主
要
是
竹
木
簡
，
所

以
爲
了
簡
潔
、
清
晰
地
進
行
表
達
，
書
寫
者
巧
妙
地
利
用
竹
木
簡
編
聯
成
冊
時

形
成
的
縱
綫
（
簡
與
簡
之
間
的
縫
隙
）
與
人
爲
的
橫
綫
（
編
繩
等
）
交
叉
形
成

網
格
，
而
大
量
使
用
的
表
的
形
式
（
關
於
當
時
表
的
分
類
，
將
在
本
文
第
三
、

四
節
詳
細
論
述
）
。

圖一　武威出土《儀禮》的簡冊（復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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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　

如
何
理
解
表
的
『
旁
行
邪
上
』

　
　

司
馬
遷
所
創
的
《
史
表
》
是
一
種
對
歷
史
年
代
、
人
物
、
事
件
進
行
某
種

圖二　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《黃帝書》

明顯可見帛面上畫有等距離的縱向朱

綫將帛書畫成簡冊的形狀

圖四　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《陰陽五

行》甲篇所見表格

圖三　睡虎地秦簡《日書甲種•夢》

《天水放馬灘秦簡日書〔乙種〕》所見

製表時使用了多種符號及空白
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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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
序
之
後
，
便
於
讀
者
閲
覽
、
查
找
的
、
由
文
字
與
綫
條
組
合
而
成
的
表
現
形

式
。
對
於
《
史
記
》
中
《
表
》，
歷
代
尤
其
是
清
代
學
者
有
過
不
少
研
究
，
但

是
由
於
他
們
幾
乎
沒
有
見
過
秦
漢
代
簡
牘
文
字
的
實
物
，
所
以
大
多
集
中
於
對

史
表
内
容
、
功
能
方
面
的
論
述
，
難
於
對
表
的
書
寫
格
式
進
行
研
究
。
關
於
表

的
書
寫
格
式
，
以
前
筆
者
只
能
見
到
文
獻
中
隻
言
片
語
的
描
述
。
比
如
，
生
活

於
兩
漢
之
交
的
桓
譚
（B

C
2
3
-
A
D
5
0

）
曾
在
《
新
論
》
中
提
到
《
三
代
世
表
》（
圖

六
）
有
所
謂
『
旁
行
』
與
『
邪
上
』
的
不
同
形
式
，
他
說
：

　
　
　

太
史
《
三
代
世
表
》
旁
行
邪
上
，
並
仿
周
譜
。６

意
思
是
說
太
史
公
創
作
《
三
代
世
表
》
時
所
用
『
旁
行
』
與
『
邪
上
』
的
不
同

形
式
，
都
是
仿
效
了
周
代
的
各
種
譜
牒
。
由
於
桓
譚
沒
有
對
『
旁
行
邪
上
』
做

任
何
解
釋
，
所
以
學
者
至
今
對
此
不
甚
了
了
。
但
是
，
畢
竟
這
句
話
中
有
幾
點

是
肯
定
的
：
首
先
，
這
裡
所
謂
的
『
旁
行
』
當
然
是
在
中
國
『
直
下
』
書
寫
前

提
下
的
『
旁
行
』，
而
不
是
當
時
外
國
人
橫
向
書
寫
的
『
旁
行
』。
其
次
，
由
於

他
使
用
了
『
並
』
這
個
詞
，
而
『
並
』
又
有
『
都
』
、
『
皆
』
之
意
，
所
以
『
旁

行
』
與
『
邪
上
』
一
定
不
會
是
同
義
反
復
。
換
言
之
，
二
者
肯
定
是
指
兩
種
不

同
的
形
式
或
方
法
。
爲
何
說
這
是
兩
種
形
式
或
方
法
呢
？
因
爲
既
然
下
文
說
『
並

仿
周
譜
』，
那
麽
筆
者
有
理
由
認
爲
《
三
代
世
表
》
或
在
書
寫
形
式
上
，
或
在

製
作
方
法
上
，
當
然
也
可
能
既
在
形
式
上
又
在
方
法
上
仿
效
了
周
代
的
各
種
譜

牒
。
不
過
根
據
上
述
韋
昭
的
『
外
夷
書
皆
旁
行
』
之
說
，
基
本
可
以
斷
定
『
旁

行
』
指
的
是
一
種
書
寫
方
式
，
而
不
是
外
夷
的
文
字
橫
寫
的
意
思
。
那
麽
，
『
表
』

的
『
旁
行
』
又
是
怎
樣
一
種
形
式
呢
？

圖六　《史記•三代世表》的“旁行”即以縱橫綫交叉為表格的分欄書寫形式（《史記•三

代世表》局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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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
來
看
看
桓
譚
所
謂
《
史
記
》
太
史
公
《
三
代
世
表
》
的
『
旁
行
』
形
式
。

　
　

圖
五
的
《
三
代
世
表
》
從
上
至
下
分
爲
八
欄
，
縱
向
排
列
了
黃
帝
、
顓
頊
、

俈
、
堯
、
舜
『
五
帝
』
以
及
夏
、
殷
、
周
『
三
代
』。
這
的
確
是
一
種
與
通
常
『
直

下
』
不
同
的
『
旁
行
』
形
式
。
即
毎
一
欄
從
右
向
左
書
寫
了
某
帝
名
稱
、
起
至

的
世
代
、
國
號
等
。

　
　

由
此
可
知
：
當
時
的
表
一
定
是
通
過
兩
種
或
兩
種
以
上
事
物
之
間
關
係
而

得
出
某
種
結
果
的
、
具
有
一
定
格
式
的
文
字
群
。
而
這
也
是
本
文
對
『
表
』
的

定
義
！

　
　

然
而
，
對
於
這
種
以
縱
橫
綫
交
叉
為
表
格
的
分
欄
書
寫
形
式
，
一
直
以
來

學
者
們
將
此
理
解
為
桓
譚
所
說
的
『
旁
行
邪
上
』７

但
是
在
《
三
代
世
表
》
中
筆

者
看
到
從
黃
帝
至
夏
、
殷
、
周
的
縱
向
關
係
，
也
能
看
到
每
一
朝
君
主
的
橫
向

世
系
。
即
有
着
太
史
公
本
人
所
說
的
『
察
其
始
終
』（
《
六
國
年
表
》）
的
表
格

功
能
。
但
是
實
在
看
不
出
司
馬
遷
用
這
張
『
表
』
在
表
述
各
個
人
物
之
間
有
何

斜
向
關
係
。
無
論
如
何
表
格
中
只
見
直
綫
未
見
斜
綫
，
這
應
當
如
何
解
釋
？
也

正
因
爲
如
此
，
歷
代
學
者
只
好
籠
統
地
認
爲
所
謂
『
旁
行
邪
上
』
就
是
『
史
表
』，

而
無
視
桓
譚
所
說
『
旁
行
』
與
『
邪
上
』
的
區
別
。
但
是
，
畢
竟
有
學
者
看
到

了
『
旁
行
』
與
『
邪
上
』
的
不
同
，
只
是
無
法
對
『
邪
上
』
予
以
解
釋
，
從
而

感
嘆
其
『
梗
概
皆
不
知
，
祇
能
空
留
遺
憾
！
』８

　
　

再
考
察
一
下
出
土
簡
牘
中
所
見
表
的
『
旁
行
』
形
式
：

　
　

表
或
寫
在
複
數
簡
編
聯
的
簡
冊
上
，
或
寫
在
木
板
上
。
與
寫
文
章
不
同
，

書
寫
時
不
是
在
一
根
簡
上
從
上
到
下
寫
完
之
後
，
再
換
到
第
二
支
簡
上
；
二
是

在
簡
冊
上
分
欄
書
寫
，
即
在
第
一
支
簡
上
寫
若
干
字
（
有
時
僅
一
個
字
）
，
就

轉
到
第
二
支
簡
，
依
次
寫
下
去
。
筆
者
研
究
過
的
西
漢
睡
虎
地M

7
7

的
數
表
就

是
這
種
形
式
。

　
　

《
三
代
世
表
》
的
『
邪
上
』
的
情
況
至
今
不
明
。
『
邪
』
即
『
斜
』
的
通
假
字
，

清
儒
多
徑
直
稱
司
馬
遷
所
創
『
史
表
』
為
『
旁
行
斜
上
』９

；
至
於
『
上
』
的
意

思
則
沒
有
人
解
釋
得
清
楚
！

　
　

筆
者
認
爲
：
『
上
』
即
『
前
進
』
之
意
。《
戰
國
策
・
秦
策
二
》：
『
甘
茂
攻
宜
陽
，

三
鼓
之
而
卒
不
上
。
』
鮑
彪
注
：
『
上
，
猶
前
。
』
現
代
漢
語
中
『
沖
上
去
』
、
『
走

上
前
』
、
『
跟
上
』
中
的
『
上
』
字
都
是
『
前
進
』
之
意
。
與
『
旁
行
』
的
橫
向

前
行
之
意
相
對
比
，
『
斜
上
』
應
該
是
斜
向
前
行
之
意
。

　
　

但
是
司
馬
遷
《
三
代
世
表
》
與
『
斜
向
前
行
』
有
何
關
係
？
還
需
要
認
真

研
究
！

　
　

首
先
，
有
必
要
討
論
一
下
桓
譚
《
新
論
》
中
提
到
的
《
三
代
世
表
》
所
模

仿
的
『
周
譜
』。
所
謂
『
周
譜
』，
即
周
王
室
的
譜
錄
。
《
新
唐
書
・
儒
學
傳
中

・
柳
沖
》：
『
漢
興
，
司
馬
遷
父
子
乃
約
《
世
本
》，
脩
《
史
記
》，
因
周
譜
明
世
家
，

乃
知
姓
氏
之
所
由
出
。
』　

宋
代
鄭
樵　

《
通
志
・
縂
序
》：
『
古
者
紀
年
別
之
書
，

謂
之
譜
。　

太
史
公
改
而
為
表
，
今
復
表
為
譜
，
率
從
舊
也
。
』
那
麽
，
太
史
公

爲
何
將
『
紀
年
別
之
書
』
的
譜
『
改
而
為
表
』
呢
？

　
　

《
三
代
世
表
》
的
序
言
中
司
馬
遷
敍
述
了
自
己
製
作
此
表
的
意
圖
和
方
法
：

　
　
　

 　
　

『
我
讀
諜
記
，
黄
帝
以
來
雖
説
都
有
年
數
，
根
據
暦
譜
、
世
系
之
書
、

終
始
五
德
之
傳
考
察
，
發
現
古
文
所
載
有
矛
盾
或
差
異
。
孔
子
所
以
不

順
序
論
述
，
誠
然
不
是
虚
言
！
於
是
根
據
《
五
帝
繋
》
之
諜
（
系
譜
）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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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尚
書
集
世
》
記
載
黄
帝
以
後
至
周
代
共
和
（B

C
8
4
1

）
之
間
的
系
譜
，

編
制
了
世
表
。
』

　
　

這
一
段
《
表
序
》
是
《
三
代
世
表
》
的
説
明
文
字
，
司
馬
遷
此
序
告
訴
筆

者
，
他
在
閲
讀
《
暦
譜
》
、
《
諜
記
》（
記
載
世
系
、
諡
號
的
書
）
、
《
暦
譜
》
以

及
戰
國
陰
陽
家
如
鄒
衍
《
終
始
篇
》
等
終
始
五
德
之
書
時
發
現
古
文
所
載
有
『
乖

異
』（
矛
盾
或
差
異
）
，
更
體
會
到
孔
子
所
以
對
春
秋
以
前
的
歷
史
不
做
編
年
排

序
的
原
因
。
但
是
，
司
馬
遷
是
始
終
立
志
要
做
第
二
個
孔
子
的
，
所
以
他
要
做

孔
子
所
沒
能
做
到
的
事
。
於
是
他
根
據
《
五
帝
繋
》
之
諜
（
系
譜
）
、
《
尚
書
集

世
》
記
載
黄
帝
以
後
至
周
代
共
和
（B

C
8
4
1

）
之
間
的
系
譜
等
史
料
，
編
制
了

世
表
。
不
過
，
筆
者
還
是
有
一
個
疑
問
，
即
司
馬
遷
到
底
是
如
何
解
決
《
系
譜
》

中
存
在
之
『
乖
異
』
的
呢
？
筆
者
認
爲
如
果
能
弄
清
當
時
暦
譜
、
世
系
、
五
行

之
術
書
籍
的
書
寫
形
式
和
使
用
方
法
的
話
，
是
可
以
考
察
司
馬
遷
的
製
表
方
法

的
。
這
無
疑
有
助
於
筆
者
解
讀
桓
譚
所
謂
『
斜
上
』
的
真
實
含
義
。

　
　

爲
了
弄
清
當
時
暦
譜
、
世
系
、
五
行
之
術
書
籍
的
書
寫
形
式
和
使
用
方
法
，

筆
者
將
目
前
出
土
文
字
中
存
在
的
『
表
』
進
行
了
逐
一
地
整
理
、
分
類
。
這
樣

的
考
察
使
筆
者
得
出
了
一
個
結
論
，
即
當
時
的
『
表
』
不
外
兩
大
類
：
一
是
本

文
第
四
節
所
述
『
旁
行
』
書
寫
的
、
可
供
查
閲
的
表
格
（
畫
有
格
子
的
表
）
；

一
是
本
文
第
五
節
所
述
『
斜
上
』
推
演
的
、
用
來
計
算
的
圖
表
（
附
有
圖
的
表
）
。

　
　

四　

直
綫
式
『
旁
行
』
書
寫
的
查
閲
表
格

　
　

根
據
上
述
本
文
對
戰
國
秦
漢
時
期
『
表
』
的
定
義
，
筆
者
將
近
幾
十
年
來

出
土
的
『
表
』
收
集
並
進
行
了
分
類
之
後
，
發
現
屬
於
上
述
橫
向
書
寫
，
即
所

謂
『
旁
行
』
的
表
有
很
多
，
例
如
編
年
記
10

、
日
質
（
也
有
稱
日
記
的
）
、
曆
譜

（
年
譜
、
日
月
譜
）
、
日
書
、
簿
籍
、
醫
藥
表
、
數
表
等
。
這
類
表
的
形
式
都
是

將
方
塊
文
字
填
充
于
兩
條
縱
綫
（
即
簡
的
兩
側
直
邊
）
以
及
橫
綫
（
編
繩
或
墨

綫
）
所
圍
成
的
矩
形
空
間
之
内
。
其
功
能
都
是
通
過
將
兩
種
或
兩
種
以
上
的
文

字
内
容
，
借
助
于
表
格
進
行
某
種
排
列
組
合
從
而
得
出
某
種
結
果
。
以
下
分
別

予
以
敍
述
。

（
一
）
編
年
記

　
　

所
謂
《
編
年
記
》
即
歷
史
大
事
年
表
，
與
《
史
記•

六
國
年
表
》
應
為
同
類
。

如
睡
虎
地
秦
簡
《
編
年
記
》
共
五
十
三
支
簡
，
分
上
下
兩
欄
（
圖
七a

，
圖
七b

）
。

記
錄
了
秦
昭
襄
王
元
年(

B
C
3
0
6
)

至
秦
始
皇
三
十
年(

B
C
2
1
7
)

之
間
，
前
後
歷
四

王
共
九
十
年
間
的
大
事
。
這
一
年
表
到
底
是
持
有
者
自
己
所
撰
，
還
是
持
有
者

的
歷
史
讀
物
雖
然
尚
不
清
楚
，
但
其
内
容
大
致
有
二
類
：
一
類
是
秦
國
的
大
事
，

大
多
是
記
秦
國
對
外
戰
爭
；
另
一
類
是
某
一
家
族
的
私
事
，
未
載
姓
氏
，
其
中

的
主
要
人
物
是
一
位
名
『
喜
』
的
縣
吏
。

　
　

表
的
形
式
：
上
欄
記
秦
昭
襄
王
元
年(

B
C
3
0
6
)

至
五
十
三
年
；
下
欄
記
秦

昭
襄
王
五
十
四
年
至
秦
始
皇
三
十
年(

B
C
2
1
7
)

。
就
字
體
看
，
秦
王
政
十
一
年

(
B
C
1
9
8
)

以
前
的
國
事
内
容
是
同
一
個
人
寫
的
，
但
其
中
家
事
以
及
秦
王
政
十

二
年
以
後
國
事
的
筆
跡
較
粗
，
當
為
後
來
加
上
的
。

　
　

將
《
編
年
記
》
與
《
史
記•

六
國
年
表
》
相
比
較
可
知
：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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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，
《
六
國
年
表
》
分
爲
周
、
秦
、
魏
、
韓
、
趙
、
楚
、
燕
、
齊
等
八
欄
；

《
編
年
記
》
僅
分
爲
秦
國
的
年
號
、
事
跡
兩
欄
。

　
　

第
二
，
《
六
國
年
表
》
不
載
私
事
，
《
編
年
記
》
記
有
子
女
出
生
、
命
名
等

私
事
。

　
　

第
三
，
二
表
的
特
點
都
在
於
便
於
檢
索
和
對
比
。
只
不
過
《
六
國
年
表
》

反
映
了
二
百
七
十
年
間
六
國
的
事
件
；
而
《
編
年
記
》
所
反
映
的
是
九
十
年
間

的
秦
一
國
的
事
件
以
及
『
喜
』
的
家
事
。

（
二
）
曆
譜

　
　

所
謂
《
曆
譜
》
即
依
據
曆
法
編
制
的
記
載
年
、
月
、
日
、
時
、
節
候
等
内

容
的
書
。
這
類
書
出
土
很
多
，
整
理
者
對
其
尚
無
統
一
命
名
。
從
出
土
的
簡
牘

可
知
，
秦
漢
時
期
的
日
、
月
、
年
曆
是
書
寫
為
表
形
式
的
。
如
：
《
周
家
臺
三

十
號
秦
墓
簡
牘•

曆
譜
》　

中
有
一
枚
秦
二
世
元
年（B

C
2
0
9

）
『
月
朔
日
干
支
表
』

木
牘
（
圖
八
）
：

　
　

這
是
月
份
與
初
一
日
的
關
係
表
：
木
牘
正
面
分
爲
兩
欄
，
背
面
分
爲
六
欄
。

由
此
表
可
以
迅
速
查
出
某
月
的
哪
一
天
是
初
一
，
這
個
月
是
大
月
還
是
小
月
。

比
如
想
知
道
秦
二
世
元
年
的
『
元
旦
』
是
哪
一
天
等
。
這
年
七
月
，
正
是
陳
涉

等
在
大
澤
鄉
起
義
的
月
份
。

圖七a　睡虎地秦簡《編年記》分上下兩欄的圖版（局部）

圖七b　睡虎地秦簡《編年記》

分上下兩欄的釋文（局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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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八b　《周家臺三十號秦墓簡牘•曆譜》秦二世元年

（BC209）“月朔日干支表”木牘釋文

圖八a　《周家臺三十號秦墓簡牘•曆譜》

秦二世元年（BC209）“月朔日干支表”

木牘圖版

圖九a　《周家臺三十號秦墓簡牘•曆譜》“秦

始皇三十四年（BC213）全年的日干支表”

竹簡冊圖版（局部）

圖九b　《周家臺三十號秦墓簡牘•曆譜》

“秦始皇三十四年（BC213）全年的日干支

表”竹簡冊釋文（局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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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日
書
》
中
完
整
的
『
表
』
包
括
與
綫
框
或
符
號
組
合
的
文
字
與
説
明
文

兩
部
分
。
換
言
之
，
『
表
』
可
分
爲
廣
義
表
與
狹
義
表
兩
種
。
廣
義
表
包
括
狹

義
表 

+
 

説
明
文
。

　
　

《
日
書
》
『
表
』
的
結
構
：
以
天
文
暦
法
為
經
（
縦
座
標
）
、
以
日
常
生
活

為
緯
（
横
座
標
）
。
大
体
不
外
『
月
諱
』
、
『
日
禁
』
兩
種
形
式
。
所
謂
月
諱
即

一
年
分
爲
十
二
月
，
寫
明
每
月
的
禁
忌
。
例
如
長
沙
子
彈
庫
戰
国
楚
墓
帛
書
。

所
謂
日
禁
：
用
干
支
記
日
法
寫
出
每
日
應
該
或
不
應
該
做
的
事
。
近
年
出
土
的

《
日
書
》
均
如
此
。

　
　

《
周
家
臺
三
十
號
秦
墓
簡
牘•

曆
譜
》
中
還
有
一
幅
『
秦
始
皇
三
十
四
年

（B
C
2
1
3

）
全
年
的
日
干
支
表
』
的
竹
簡
冊
。
整
理
者
定
名
為
《
曆
譜
》，
其
中

第
四
九
號
簡
在
第
貳
欄
寫
滿
之
後
，
接
着
倒
寫
于
第
壹
欄
。
可
見
，
應
該
是
先

有
曆
譜
，
然
後
填
字
。
類
似
于
今
天
的
日
曆
，
使
用
者
不
僅
可
以
知
道
某
天
是

幾
號
，
還
可
以
利
用
某
號
下
面
的
空
欄
記
事
，
至
於
當
時
是
否
也
像
今
天
一
樣
，

預
先
在
某
號
下
面
寫
上
預
定
之
事
（
如
固
定
的
節
日
等
）
尚
有
待
進
一
步
研
究
。

（
三
）
日
書

　
　

所
謂
《
日
書
》
一
般
認
爲
是
根
據
時
日
進
行
占
卜
的
書
。
從
出
土
實
物
看
，

也
是
分
欄
書
寫
為
表
格
的
形
式
。
就
其
内
容
而
言
，
說
它
是
一
種
用
來
擇
日（
吉

日
或
凶
日
）
的
日
常
生
活
手
冊
也
許
更
爲
恰
當
。

　
　

《
日
書
》
就
是
在
年
暦
（
以
天
文
為
基
礎
）
中
寫
明
日
常
生
活
的
注
意
事

項
（
體
現
了
當
時
『
天
人
合
一
』
的
信
念
）
相
當
於
今
日
的
日
曆
。
《
日
書
》

與
前
面
提
到
的
《
曆
譜
》
不
同
，
雖
然
也
是
一
年
的
日
月
曆
，
但
它
並
不
一
定

是
某
年
的
日
曆
，
而
是
籠
統
地
講
每
年
某
月
某
日
應
該
或
不
應
該
做
某
事
（
即

按
照
星
辰
位
置
指
導
生
活
）
。
《
日
書
》
與
《
曆
譜
》
還
有
一
點
不
同
，
即
隨
表

附
有
許
多
説
明
文
，
這
些
内
容
也
是
『
表
』
所
不
可
缺
少
的
組
成
部
分
。　

　
　

《
日
書
》
的
内
容
大
体
不
外
生
老
病
死
與
衣
食
住
行
等
。
例
如
，
睡
虎
地

秦
簡
《
日
書
》（
圖
十
）
：
庚
寅
日
生
子
『
女
爲
賈
，
男
好
衣
佩
而
貴
』。
放
馬

灘
秦
簡
《
日
書
》：
『
擇
日
出
邑
門
』。

圖十　睡虎地秦簡《日書》的大表套小表的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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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
地
使
用
、
錢
穀
出
入
等
。

　

Ｂ
《
東
海
郡
下
轄
長
吏
名
籍
》（
牘2

B

）：
郡
官
員
的
綜
合
統
計
表
，
記
錄
了

各
縣
、
國
及
鉄
官2

2
0
2

名
；
官
署
人
數
、
職
稱
、
俸
祿
。

　

Ｃ
《
武
庫
兵
車
器
集
簿
》（
牘A

六
欄
；
牘B

四
欄
）
分
欄
記
錄
了
『
兵
車
』

2
3
0

輛
；
『
物
』2

3
2
6
8
4
8
7

件
。

　
　

另
外
，
還
有
《
諸
鄉
河
堤
簿
》：
乃
某
地
整
治
河
堤
的
綜
合
報
表
。
《
縣
鄉

聚
簿
》
殘
片
：
中
記
載
了
官
吏
設
置
等
。
《
月
言
簿
》
、
《
四
時
簿
》
均
為
人
、

物
報
表
。
總
之
，
都
是
通
過
人
或
物
與
時
間
（
年
月
）
、
地
點
（
縣
國
鄕
）
、
數

量
（
人
數
、
薪
俸
、
租
稅
、
工
程
次
數
及
進
度
）
之
間
的
關
係
報
告
工
作
情
況

的
報
表
。

（
五
）
醫
薬
表

　
　

Ａ
《
武
威
漢
墓
醫
簡
》
所
見
藥
方
也
是
書
寫
為
『
表
』
的
形
式
的
。
例
如
：

　
　

『
治
痹
手
足
臃
腫
方
』（
圖
十
二
）
的
第
一
欄
寫
藥
方
名
稱
；
第
二
欄
寫
各

種
藥
物
名
稱
及
分
量
；
第
三
欄
寫
使
用
方
法
。

　
　

《
日
書
》
『
表
』
的
使
用
方
法
：
人
們
利
用
日
書
表
的
日
月
數
字
，
參
照
説

明
文
計
劃
未
來
一
個
月
、
年
的
生
活
與
工
作
。

（
四
）
簿
籍

　
　

出
土
簡
牘
中
的
漢
代
帳
簿
、
名
籍
非
常
多
。
物
品
記
賬（
穀
物
、
什
器
、
功
績
、

日
跡
）
，
人
員
名
籍
（
吏
名
籍
、
卒
名
籍
、
廩
食
名
籍
）
等
多
數
都
是
都
是
今

日
報
表
的
形
式
。

　
　

簿
籍
以
往
多
見
於
北
部
邊
疆
的
居
延
、
敦
煌
木
簡
中
，
但
過
於
零
散
；
近

年
來
在
尹
灣
漢
墓
簡
牘
中
發
現
了
各
種
完
整
的
帳
簿
、
名
籍
，
有
益
於
筆
者
弄

清
這
些
表
的
形
制
。　

　

Ａ
《
東
海
郡
集
簿
》（
圖
十
一　

牘1
B

，1
A

）
：
乃
上
報
朝
廷
的
一
張
年
度
統

計
報
表
。
記
錄
了
一
郡
的
地
理
行
政
、
官
員
編
制
、
榮
譽
人
員
、
人
口
構
成
、

　

『
公
孫
君
方
』（
圖
十
三
）
分
正
反
兩
面
：
正
面
第
一
欄
和
第
二
欄
的
前
半
段

寫
各
種
藥
物
名
稱
及
分
量
；
第
二
欄
後
半
段
作
爲
説
明
文
寫
每
日
吞
服
的
時
間

圖十一　《東海郡集簿》（牘1B，1A）：乃上報

朝廷的一張年度統計報表

圖十二　《武威

漢墓醫簡》“治

痹手足臃腫方”
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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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用
量
；
背
面
是
説
明
文
的
繼
續
，
寫
根
據
季
節
不
同
用
藥
量
的
不
同
，
以
及

治
愈
的
時
間
。
最
後
才
出
現
藥
方
名
稱
。

　

Ｂ
《
放
馬
灘
秦
簡
日
書
乙
種
》
可
見
一
張
巫
醫
診
病
表
（
圖
十
四
）
。

　
　

每
一
簡
都
以●

題
頭
，
内
容
雖
不
分
段
，
但
每
支
簡
都
是
按
照
同
樣
順
序

寫
出
：　

某
月
（
用
十
二
音
律
定
十
二
月
，
始
于
十
一
月
）
、
每
日
的
某
時
（
不
論
具
體

何
日
）
、
何
屬
相
的
人
患
病
、
如
何
面
色
、
得
何
種
病
。
如
：　

　
　

第
二
簡
・
黄
鐘
（
十
一
月
）
、
黎
明
至
中
午
倒
下
、
馬
年
的
患
者
、
臉
頤
鋭
形
、

皮
膚
色
赤
黒
、
背
（
負
通
倍
）
僂
者
易
患
心
腸
之
病
。　

第
七
簡
・（
同
月
）
日
入
至
晨
投
中
夾
鐘□

□

殹
薄
顔
短
頸
惡
色
蒼□

黑
善
病

北
癃
瘇
（
・
日
落
至
晨
的□

□

的
患
者
、
薄
臉
短
首
、
肌
膚
色
青
、□

□

黑
者

易
患
背
骨
彎
曲
及
足
腫
病
。
）

（
六
）
數
表

　
　

秦
漢
簡
牘
中
算
數
類
的
内
容
很
多
，
其
中
有
很
多
表
格
。
這
裡
僅
擧
兩
個

例
子
：

　

Ａ　

里
耶
秦
簡
的
『
乘
法
口
訣
表
』　

木
牘
（
圖
十
五
）：

　
　

這
枚
乘
法
口
訣
表
的
木
牘
，
從
上
至
下
分
爲
六
欄
。
其
語
言
表
達
方
式
與

流
傳
至
今
的
『
九
九
』
乘
法
口
訣
幾
乎
沒
有
差
別
。
特
點
是
既
利
用
漢
字
單
音

節
發
聲
朗
朗
上
口
特
點
分
爲
三
十
八
小
節
，
同
時
書
寫
為
六
段
式
表
格
，
非
常

便
於
誦
讀
、
查
閲
。

圖十三　《武威漢墓醫簡》“公孫君方”正背兩面

圖十四　《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》巫醫診病表（釋文）
五
二



複
數
白
簡
編
聯
為
一
個
平
面
，
根
據
某
種
自
然
物
的
形
式
（
如
龜
形
、
人
形
）

按
照
某
種
規
定
的
程
序
斜
向
地
書
寫
或
查
找
文
字
，
而
且
往
往
借
助
于
計
算
。

　

有
趣
的
是
，
在
近
年
出
戰
國
秦
漢
土
資
料
中
，
筆
者
發
現
這
種
特
殊
的
『
表
』，

無
一
例
外
地
都
可
以
歸
入
《
史
記•

三
代
世
表
序
》
所
言
『
終
始
五
德
之
傳
』，

而
顯
然
與
同
《
序
》
所
言
『
暦
譜
』
、
『
世
系
』
不
同
。
如
上
所
述
關
於
秦
漢
表

『
斜
上
』
的
形
式
至
今
不
明
。
但
有
一
點
是
肯
定
的
，
即
這
是
一
種
表
的
形
式
，

而
且
它
應
該
不
同
于
『
旁
行
』
書
寫
、
閲
讀
方
式
的
『
斜
進
』
形
式
。
所
以
它

很
可
能
是
與
橫
向
書
寫
不
同
而
斜
向
書
寫
的
表
。
重
要
的
是
在
出
土
簡
牘
中
筆

者
確
實
發
現
了
這
種
表
。
舉
例
如
下
：

（
一
）
龜
形
占
表

　
　

尹
灣
漢
墓
出
土
了
一
種
《
神
龜
占
》（
圖
十
六a

b

）：
借
助
龜
形
按
照
日
序

占
測
盜
者
的
數
術
。
方
法
是
將
龜
分
爲
八
個
部
位
，
以
龜
的
左
后
足
為
起
點
，『
右

行
』
即
逆
時
針
方
向
數
日
數
，
從
當
月
的
朔
日
數
到
占
測
的
那
一
天
，
確
定
其

在
龜
圖
上
的
部
位
，
從
當
月
的
朔
日
數
到
占
測
的
那
一
天
，
確
定
其
在
龜
的
部

位
，
再
根
據
占
卜
文
字
得
出
結
論
（
推
算
出
時
間
、
方
位
與
姓
氏
與
得
失
的
關

係
）
。
換
言
之
，
龜
圖
本
身
只
是
一
種
用
來
進
行
推
算
的
工
具
，
結
論
必
須
結

合
説
明
文
另
外
得
出
。

　

Ｂ　

睡
虎
地
Ｍ
７
７
漢
簡
的
算
表
（
圖
十
六
）
：　

　
　

這
張
算
表
分
上
下
四
欄
：
第
一
至
二
欄
是
從
個
位
到
萬
萬
（
億
）
的
乘
法

口
訣
表
。
第
三
欄
是
銖
、
兩
、
斤
、
鈞
、
石
之
間
的
單
位
換
算
表
。
第
四
欄
：

是
關
於
不
同
單
位
之
間
倍
率
計
算
表
。11

　
　

上
述
六
種
表
格
雖
然
功
能
各
有
不
同
，
但
又
無
一
例
外
的
都
是
以
平
直
縱

綫
與
橫
綫
畫
出
的
表
格
，
所
以
可
以
稱
之
爲
『
直
綫
式
表
格
』。
而
這
種
表
格

就
是
學
者
們
公
認
的
『
旁
行
』
式
表
格
，
即
利
用
方
格
的
表
。
然
而
，
在
出
土

資
料
中
還
存
在
着
另
一
種
有
別
于
此
的
斜
綫
式
『
表
』，
筆
者
認
爲
這
應
該
就

是
所
謂
『
斜
上
』
式
『
表
』。
試
述
如
下
：

　
　

五　

斜
綫
式
『
斜
上
』
推
演
的
計
算
圖
表

　
　

在
出
土
簡
牘
中
還
有
帶
圖
的
表
很
特
別
。
這
種
表
雖
然
也
具
有
通
過
對
不

同
文
字
、
數
據
的
排
列
組
合
最
終
得
出
某
種
結
論
的
『
表
』　

功
能
，
但
其
形

式
與
上
述
網
格
狀
迥
異
。
使
用
了
各
種
斜
綫
（
含
曲
綫
）
的
圖
式
，
所
以
筆
者

稱
之
爲
『
圖
表
』，
即
附
加
圖
示
的
表
。
這
種
表
或
用
一
塊
木
板
（
牘
）
，
或
將

圖十五　里耶秦簡的

“乘法口訣表”木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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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
5
2

正
貳
）
在
足
下
者
賤
。
在
外
者
奔
忙
。
』（1

5
1

正
叁
）

『
女
子
以
巳
字
，
不
復
字
。
戊
子
以
有
求
也
，
必
得
之
。
雖
求
頯
啻
（
帝
）
必
得
。
』

　
　

表
的
序
文
中
雖
然
沒
有
説
明
運
算
的
方
法
，
但
是
從
人
形
圖
及
其
所
附
天

干
可
知
：
圖
十
八a

應
該
以
右
足
為
起
點
，
順
時
針
進
行
運
算
；
圖
十
八b

以

右
手
為
起
點
，
順
時
針
進
行
運
算
的
。
而
且
，
上
下
二
圖
應
該
是
分
爲
男
女

的
。12

（
三
）
星
占
表

　
　

周
家
臺
秦
簡
《
日
書
》（
圖
十
八a

b

）
，
書
寫
方
式
完
全
不
拘
泥
于
簡
的
長

條
形
狀
，
而
是
在
冊
的
平
面
上
按
照
方
位
描
繪
出
放
射
綫
形
狀
，
然
後
在
格
内

填
充
文
字
。
除
了
中
心
部
之
外
，
每
一
行
字
看
起
來
都
是
斜
向
行
進
的
。

　
　

關
於
本
表
的
簡
文
，
整
理
者
指
出
屬
於
『
二
十
八
宿
』
占
、『
五
時
段
』
占
、『
戎

磨
』
占
、
『
五
行
』
占
，
所
以
定
名
為
《
日
書
》。
表
的
形
式
與
西
漢
占
術
使
用

式
盤
、
占
盤
一
樣
，
文
字
也
是
由
中
心
向
外
書
寫
。
也
是
從
八
月
開
始
，
與
『
八

月
將
天
罡
』
一
致
13

。

　
　

可
見
，
這
裡
畫
在
簡
冊
上
的
圖
完
全
可
以
視
爲
式
盤
、
占
盤
等
占
卜
用
具

的
變
形
。
換
言
之
，
占
卜
用
具
是
一
種
計
算
器
，
而
這
種
『
表
』
則
是
一
種
計

算
表
。

（
二
）
人
形
占
表

　
　

睡
虎
地
秦
簡
《
日
書
》
的
人
形
占
表
（
圖
十
八a

b

）
，
是
借
助
人
字
形
從

出
生
日
期
推
算
所
生
兒
、
女
將
來
命
運
的
占
表
。

『
人
字
，
其
日
在
首
，
富
難
勝
殹
（
也
）
。
（1

5
0

正
貳
正
）
夾
頸
者
貴
。
（1

5
1

正

貳
）
在
奎
（
兩
髀<

大
腿
骨>

之
間
）
者
富
。
在
掖
（
腋
）
者
愛
。
在
手
者
巧
盜
。

圖十六a　尹灣漢墓出

土《神龜占》（圖版）

圖十六b　尹灣漢墓出土

《神龜占》（釋文）

圖十七a

圖十七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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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及
其
結
果
。
雖
然
實
物
表
的
文
字
釋
讀
方
面
尚
不
乏
可
商
之
処
14

，
但
使
用

此
表
時
先
在
圖
上
查
到
當
日
干
支
的
位
置
，
然
後
在
文
字
中
查
結
果
（
娶
、
行

擊
、
病
、
亡
）
的
的
基
本
方
法
還
是
可
知
的
。
無
論
如
何
占
卜
者
必
須
利
用
圖

表
的
斜
綫
進
行
運
算
這
一
點
應
該
是
可
以
肯
定
的
。

（
四
）
博
局
占
表

　
　

尹
灣
漢
墓
出
土
有
一
幅
博
局
占
表
（
圖
十
九a

b

）
。
表
共
分
爲
六
欄
：
第

一
欄
是
一
幅
博
局
圖
，
第
二
至
第
六
欄
分
別
寫
明
所
占
卜
的
内
容
，
如
『
占
取

婦
嫁
女
』
、
『
問
行
者
』
、
『
問
毄
（
擊
）
者
』
、
『
問
病
者
』
、
『
問
亡
者
』
預
測
項

　
　

以
上
所
述
雖
然
只
是
幾
種
典
型
的
占
術
圖
表
，
但
還
是
説
明
了
當
時
人
是

如
何
借
助
圖
形
表
進
行
占
術
的
實
況
。
而
對
於
這
些
占
術
圖
表
的
功
能
及
使
用

方
法
，
其
實
在
出
土
的
《
日
書
》
中
是
有
些
解
釋
的
。
例
如
：

　
　

放
馬
灘
秦
簡
《
日
書
》
甲
種
《
亡
盜
》
的
二
十
枚
簡
文
敍
述
的
是
二
十
二

条
捕
盜
的
擇
日
条
文
。
每
条
之
首
以
天
干
地
支
次
序
排
列
，
同
時
相
配
十
二
生

肖
。
記
載
盜
者
逃
亡
的
方
向
、
長
相
、
特
性
、
性
别
、
匿
藏
去
处
、
相
距
路
程
、

圖十八a　周家臺秦簡《日書》(圖版)

圖十八b　周家臺秦簡《日書》

(釋文)

圖十九a　尹灣漢墓出

土博局占表（圖版）

圖十九b　尹灣漢墓出土

博局占表（釋文）
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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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伙
人
數
、
生
與
死
、
所
盜
竊
財
物
是
否
还
在
或
已
銷
贜
、
能
否
抓
獲
等
。

　
　

周
家
臺
《
日
書
》
的2

6
0

簡
及2

5
5
-
2
6
0

簡
之
『
六
甲
孤
虛
法
』
也
是
出
於

同
樣
目
的
的
占
卜
，
只
是
由
於
占
法
不
同
，
表
的
形
式
也
不
同
。
有
的
只
利
用

橫
、
縱
表
格
進
行
數
字
的
運
算
，
有
的
則
需
借
助
圖
形
做
數
字
的
推
算
。
筆
者

稱
前
者
爲
『
表
格
』，
稱
後
者
爲
『
圖
表
』。

　
　

總
之
，
所
利
用
的
圖
形
只
不
過
是
一
種
作
為
借
助
的
占
卜
工
具
，
換
言
之

不
過
是
橫
縱
表
格
的
變
形
，
目
的
在
於
方
便
計
算
，
至
於
是
什
麽
圖
形
並
不
重

要
（
龜
、
人
形
、
式
盤
、
占
盤
等
）
。

　
　

五　

結
論
：
秦
漢
表
的
諸
特
徵

　
　

綜
上
所
述
，
本
文
的
結
論
在
於
：
『
旁
行
』
與
『
邪
上
』
是
形
式
不
同
的

兩
種
表
。
具
體
地
說
：

　
　

就
書
寫
形
式
而
言
，
『
旁
行
』
是
表
格
；
『
邪
上
』
是
圖
表
。
二
者
既
可
以

同
時
書
寫
于
簡
牘
，
如
《
放
馬
灘
秦
簡
日
書
乙
種
》
就
是
一
張
復
合
型
表
（
圖

二
十
）
，
也
可
以
在
使
用
完
『
邪
上
』
表
之
後
，
將
其
省
略
（
因
爲
它
並
不
表

示
結
果
）
。
筆
者
推
測
司
馬
遷
製
作
《
三
代
世
表
》
時
很
可
能
就
是
在
使
用
『
邪

上
』
表
（
天
文
、
五
行
）
推
算
出
三
代
世
係
的
結
果
之
後
，
省
略
了
『
邪
上
』
表
，

所
以
僅
為
後
人
留
下
了
『
旁
行
』
的
結
果
表
。

　
　

至
此
，
就
不
難
解
釋
所
謂
『
太
史
《
三
代
世
表
》，
旁
行
邪
上
，
并
效
《
周

譜
》。
』
的
説
法
了
！

“旁行” “邪上”

1  可利用于所有的

領域

1  限于占卜（含天

文）

2  可以直接查找出

結果

2  不能直接查找出

結果

3  沒有説明文可以

閲讀

3  沒有説明文無法

閲讀

4  固定的不可變更

的表

4  動態的可以變化

的表

　
　

如
果
用
圖
示
來
説
明
『
旁
行
』
表
格
與
『
斜
上
』
圖
表
各
自
特
徵
的
話
，

可
以
得
出
以
下
的
二
者
關
係
圖
（
圖
二
十
一
）：

圖二十　《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》復合

型表（釋文）
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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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果
用
圖
表
來
表
示
本
文
結
論
的
話
，
可
以
得
出
以
下
『
戰
國
秦
漢
時
期

簡
牘
所
見
復
合
型
即
廣
義
表
的
結
構
圖
』（
圖
二
十
二
）
：

４　

表
有
『
旁
行
』
與
『
邪
上
』
兩
種
形
式
：
『
旁
行
』
是
表
格
，
『
邪
上
』
是
圖
表
。

５　

表
有
廣
狹
二
義
：
廣
義
表　

=

　

狹
義
表　

+

　

説
明
文　

１　

 

拙
稿
是
２
０
１
２
年
３
月
筆
者
應
法
國
國
家
科
研
中
心
、
法
國
第
七
大
學

T
o
u
r
n
è
s

教
授
的
邀
請
，
在
他
所
主
持
的
『
國
家
研
究
機
構
項
目
《
數
表

的
歷
史
》
』（A

N
R

 project «H
istory of num

erical tables»

）
國
際
研
討

會
上
所
作
報
告
的
基
礎
上
修
改
完
成
的
。
在
拙
稿
撰
寫
過
程
中
曾
經
聽
取

了
法
國
國
家
科
研
中
心
、
法
國
第
七
大
學
林
力
娜
（K

a
r
i
n
e
 
C
h
e
m
l
a

）

教
授
的
許
多
寶
貴
意
見
，
特
此
鳴
謝
！

２　

 《
史
記•

大
宛
列
傳
》：
《
集
解
》
注
引
《
漢
書
音
義
》
曰
：
『
横
行
為
書
記
。
』

３　

 《
史
記•

大
宛
列
傳
》：
《
索
隠
》
注
引
。

４　

 《
後
漢
書•

南
蠻
西
南
夷
列
傳
》
中
稱
爲
『
究
不
事
』，
遺
址
在
今
柬
埔
寨

境
内
。
《
梁
書
》
：
『
扶
南
國
，
在
日
南
郡
之
南
海
西
大
灣
中
，
去
日
南
可

七
千
里
，
在
林
邑
西
南
三
千
余
里
。
』

５　

 《
睡
虎
地
秦
墓
竹
簡
》
《
日
書
甲
種
圖
版
》
文
物
出
版
社
二
〇
〇
一
年
版
、

第
一
〇
四
頁
。

６　
 《

梁
書•

劉
杳
傳
》
引
桓
譚
《
新
論
》
云
：
『
太
史
《
三
代
世
表
》
旁
行
邪
上

4

4

4

4

，

并
仿
周
譜
』。《
史
记•

太
史
公
自
序
》
也
说
：
『
維
三
代
尚
矣
，
年
紀
不
可
考
，

蓋
取
之
譜
牒
旧
聞
，
本
于
茲
，
於
是
略
推
，
作
三
代
世
表
第
一
。
』
《
史
記•

十
二
諸
侯
年
表
》《
索
隠
》
案
：
劉
杳
云
『
三
代
系
表
旁
行
邪
上

4

4

4

4

，
其
放
周
譜
。

譜
起
周
代
。
藝
文
志
有
古
帝
王
譜
。
又
自
古
為
春
秋
學
者
，
有
年
暦
、
譜

縂
結

１　

書
寫
材
料
的
多
樣
化
促
成
了
秦
漢
時
期
表
的
發
達
。

２　

充
分
利
用
自
然
動
植
物
的
物
質
及
形
態
創
造
了
各
種
便
捷
表
達
的
『
表
』。

３　

 

所
謂
表
一
定
是
通
過
兩
種
或
兩
種
以
上
事
物
關
係
而
得
出
某
種
結
論
的
文

字
群
。
（
而
像
《
爲
吏
之
道
》
這
種
官
箴
書
雖
然
也
是
旁
行
橫
寫
，
但
它

並
不
具
備
此
條
件
所
以
不
被
視
爲
表
。
）

圖二十二　戰國秦漢時期簡牘所見復合型即廣義表的結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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諜
之
説
，
故
杜
元
凱
作
春
秋
長
暦
及
公
子
譜
。
蓋
因
於
舊
説
，
故
太
史
公

得
讀
焉
』。

７　

 

北
宋
鄭
樵
《
通
志•

縂
序
》
也
將
表
概
括
為
『
旁
行
邪
上

4

4

4

4

』 

形
式
。
清
代

李
斗
說
：
『
卷
軼
不
廣
，
條
目
悉
具
，
編
年
紀
月
以
經
之
，
旁
行
斜
上

4

4

4

4

以

緯
之
。
』（
《
揚
州
畫
舫
錄•

草
河
錄
上
》）
近
代
内
藤
湖
南
認
爲
『
旁
行
邪
上
』

形
式
，
是
『
在
其
间
按
照
时
代
、
年
代
，
按
照
国
家
、
事
件
填
入
事
实
，

以
便
一
目
了
然
的
方
法
。
』（
馬
彪
譯
内
藤
湖
南
《
中
國
史
學
史
》
第
六
章

《
漢
書
》（
上
海
古
籍
出
版
社2

0
0
8

年
）
）
。
這
些
學
者
談
到
了
秦
漢
表
有
着

『
旁
行
邪
上
』
的
形
式
，
『
按
照
時
代
、
年
代
，
按
照
國
家
、
事
件
填
入
事

實
』
的
内
容
，
對
歷
史
事
件
『
一
目
了
然
』
、
『
緯
之
』
的
功
能
。
但
是
『
邪

上
』
到
底
是
一
種
什
麽
樣
的
形
式
呢
？
誰
也
說
不
清
楚
。

８　

 

黃
人
二
《
古
書
旁
行
邪
上
考
》：
『
『
邪
上
』
即
『
斜
上
』。
可
能
表
示
世
系

傳
承
間
所
顯
現
之
關
係
，
閲
讀
時
能
見
其
斜
上
之
效
果
，
惜
乎
原
本
表
譜

今
已
佚
失
，
無
法
目
寓
，
梗
概
皆
不
知
，
祇
能
空
留
遺
憾
！
』
《
故
宮
學

術
季
刊
》
第
二
十
六
卷
第
三
期
（
民
國
九
十
八
年2

0
0
9

年
春
季
）p

1
5

９　

 （
清
）
永
瑢
等
撰
《
四
庫
全
書
總
目
提
要
》
史
部•

載
記
類
稱
孔
尚
質
撰
《
十

六
國
年
表
》
『
是
編
雖
以
年
表
為
名
，
而
實
非
司
馬
遷
旁
行
斜4

上
之
體
』。

同
書
經
部•

春
秋
類
稱
陳
厚
耀
撰
《
春
秋
世
族
譜
》
『
其
體
皆
仿
旁
行
斜4

上

之
例
』。

10　

 

這
些
名
稱
除
個
別
之
外
幾
乎
都
是
整
理
者
根
據
内
容
命
名
的
。

11　

 

關
於
睡
虎
地
Ｍ
７
７
漢
簡
算
表
的
研
究
，
可
參
見
筆
者
與
林
力
娜

教

授

合

作

撰

寫

的Interpreting a N
ew

ly D
iscovered M

athem
atical 

D
ocum

ent W
ritten at the B

eginning of the H
an D

ynasty in C
hina 

(B
efore 157 b.c.e.) and Excavated From

 Tom
b M

77 at Shuihudi

（
睡

虎
地
） by K

arine C
hem

la and M
A

 B
iao. S C

 I A M
 V S

（Sources and 

C
om

m
entaries in Exact Sciences

）Volum
e 12, D

ecem
ber 2011

13　

 

本
章
對
占
卜
術
的
解
釋
承
蒙
北
京
師
範
大
學
歷
史
係
文
獻
學
教
授
汝
企
和

先
生
多
方
指
教
，
特
此
鳴
謝
。

14　

 

湖
北
荊
州
市
周
梁
玉
橋
遺
址
博
物
館
編
《
關
沮
秦
漢
墓
簡
》，
中
華
書
局

2
0
0
1

年
版
，p

1
0
9

。

15　

 

尹
灣
漢
墓
出
土
博
局
占
的
釋
文
考
訂
，
可
參
見
劉
樂
賢
《
簡
帛
數
術
文
獻

探
論
》（
增
訂
版
）
第
四
章
，
中
國
人
民
大
學
出
版
社2

0
1
2

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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